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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荐对象

推荐对象为在我省卫生计生系统内从事临床医学、中医药、预防医学、基础医学、药学、妇幼保健、卫生监督、输血、科研、教学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卫生管理人员。被推荐人员的年龄不得超过55周岁，即为1959年7月1日（含）以后出生。已被授予此项荣誉称号的人员不再参与推荐，但可以申报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二）推荐条件

1、推荐对象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学风正派，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2）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研究员、教授、主任医（药）师或同等职称，管理人员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2、推荐对象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科技奖励项目，或省、部级科技奖励项目二等奖及以上的前两名主要完成者；获奖等级略低者，需两次以上获奖。

（2）在医药卫生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有创造性成果，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或显著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达到省内领先水平，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者。

（3）在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开发中成绩突出，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省内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者。

（4）长期在医疗卫生第一线工作，医疗技术精湛，能成功诊治疑难、危重病症，或在较大范围多次有效地预防、控制、消除疾病，社会影响大，或在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领域成绩突出，并得到省内同行公认者。

（5）在卫生事业管理工作中，能根据国家医药卫生改革政策，运用现代科学管理理论，创造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方法和具体措施，经实践检验，能够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省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者。

（6）在教学方法、教材编写、卫生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著，得到同行专家公认者；获得教育行政部门教学成果奖者。
二、推荐名额

各设区市卫生局可推荐1-2名，各设区市人口计生委可推荐1名，省卫生计生委各直属和联系单位可推荐1名（1000人以上的大单位可推荐不超过2名）。

第四届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评选名额为20名，推荐2013-2014年度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候选人为8名。

三、推荐程序

推荐工作按照自下而上、逐级选拔的方式进行。各设区市卫生局、人口计生委分别负责本市卫生、计生系统人选的推荐工作；省卫生计生委各直属和联系单位负责本单位人选的推荐工作。

1、自主申报。各地、各单位要及时传达和广泛宣传选拔工作文件精神，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积极申报，并填写《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表》（附件2，以下简称《省突申报表》），如自愿同时申报“2013-2014年度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还需填写《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表》（以下简称《国突申报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推荐表》（以下简称《国突推荐表》），《国突申报表》和《国突推荐表》请登陆中国卫生人才网（网址http://www.21wecan.com）下载。

    前三届己获“江西省卫生厅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的人员,可自愿申报参加“2013-2014年度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评选，登陆中国卫生人才网下载并填写《国突申报表》和《国突推荐表》。    

2、单位初评。各设区市卫生局、人口计生委，省卫生计生委各直属和联系单位要组织专家对申报人选材料进行评审，按得票数排序，经公示无异议后报省卫生计生委。

3、外部评审。省卫生计生委将采用外部评估法、双盲法组织专家对候选人进行评审，按照业绩和贡献情况提出第四届“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初步人选，同时，对本届初步人选和前三届入选人员中自愿申报“2013-2014年度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人员，再次进行评审，择优向国家推荐8人。

第四届“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初步人选，由省卫生计生委领导集体研究并公示无异议后，授予荣誉证书。

四、有关要求

1、评选推荐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严格标准条件，切实将长期工作在一线，取得突出业绩，作出突出贡献，其业绩、成果和贡献为同行和社会认可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不搞平衡照顾，坚持宁缺勿滥。

2、第四届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材料：推荐报告1份，内容包括推荐程序、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推荐结果等；推荐人选名册1份及电子版；《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表》一式9份及电子版；经审核、盖章的业绩材料1套，包括申报人10篇以内有代表性的论文、研究技术报告和著作（标明主要贡献的相关段落）复印件，国内外重要奖项获奖证书和专利证书复印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的邀请信或大会日程以及在国内外学术团体或重要学术刊物任职情况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推荐人选的所有材料报省卫生计生委人事处，评选后不退回。所需表格电子版可登陆江西省卫生计生委网站、江西卫生人才人事网下载。
3、2013-2014年度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材料：推荐报告1份，内容包括推荐程序、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推荐结果等；《国突申报表》（一式9份）和《国突推荐表》（一式9份）；经审核、盖章的业绩材料1套，具体要求同上。所需表格可登陆中国卫生人才网下载。
4、书面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14年3月11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省卫生计生委人事处：叶靓，联系电话：0791-86213009

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杨凡，联系电话：0791-86298289

电子邮箱：yeliang@jxwst.gov.cn
附件：1、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候选人名册

      2、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表

      3、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申报学科目录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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